
中國文化大學體育運動健康學院教師評鑑實施要點 

109 年 09 月 29 日第 1次院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中國文化大學體育運動健康學院（以下簡稱「本學院」）為提 

      昇本院專任教師教學、研究、輔導及服務之績效，依「中國 

      文化大學教師評鑑辦法」第四條訂定中國文化大學體育運動 

      健康學院教師評鑑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第二條本學院專任教師除初聘期滿應依本校新聘教師續聘評量要點辦 

      理評量外，至當學年度止服務滿一年者，均應依本要點接受評 

      鑑；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免接受評鑑： 

     （一）當選中央研究院院士。 

     （二）獲頒教育部學術獎或擔任國家講座。 

     （三）獲國科會傑出研究獎，二年內免接受評鑑。 

     （四）獲頒本校教學特優獎，二年內免接受評鑑。 

     （五）因懷孕、生產或遭受重大變故等特殊事由，致有影響評 

           鑑公平性之虞時，得檢具證明，經系所中心、院循行政 

           程序簽請校長同意後，當學年度免接受評鑑。 

     （六）當學年度有留職留薪或留職停薪情形（休假研究、借調、 

           出國講學或進修…）者，俟返校至當學年度止服務滿一年 

           辦理。 

第三條教師評鑑之範圍包括教學、研究、輔導及服務四大項之績效， 

      評鑑項目如下： 

     （一）教學評鑑： 

         1、教學準備(含教學大綱及授課內容)。 

         2、學生意見調查反映。 

         3、依規定授課、補課及繳交學生成績。 

         4、編撰教學媒體、教材、講義、教科書及其他強化教學措 

            施。 

         5、參與教學課程相關之專題講座、主題研習或教學工作坊 

            之活動。 

         6、其他教學成果。 

    （二）研究評鑑： 

         1、於學術性刊物或學術研討會發表論文、出版專書、取得 

            專利等成果；藝術或技術類教師之作品展、表演、競賽 

            等成果。 



         2、主持研究計畫、建教合作或產學合作。 

        3、研究成果獲國科會、教育部或其他學術機構之獎勵。 

        4、舉辦國內外學術研討會。 

        5、其他研究成果。 

    （三）輔導評鑑： 

        1、輔導學生課業（含安排學生請益時間）。 

        2、擔任導師。 

        3、指導學生論文、專題研究報告、設計、展演、比賽。 

        4、其他輔導成果。 

    （四）服務評鑑： 

         1、參與系所、院、校之行政事務、出席會議、行政配合。 

         2、擔任校內外學術性社團、學會、學術期刊、研討會職務 

            或教育活動評審、委員、指導老師或協助推廣教育或社 

            會服務。 

         3、其他服務成果 

第四條教師評鑑採評分制，教學評鑑項目佔 40％，研究評鑑項目 30％、 

      輔導及服務評鑑項目 30％。 

      本學院所屬各單位應自訂各評鑑項目所佔比例，並經系所中心 

      業務會議、院務會議審議通過。 

      四大評鑑項目總分共計為一百分，通過標準為七十分。其兼任 

      行政單位職務者研究項目得不列計。 

第五條評鑑結果依「中國文化大學教師評鑑辦法」第五條規定辦理。 

第六條教師應於每年三月底前依附表完成自我評鑑，並由系所中心、院 

      教師評審委員會連同相關單位提供之資料，於四月底前完成評鑑， 

      並將評鑑結果通過者，送人事室彙整後報請校長核定。 

      未通過評鑑者，應送人事室彙整後，提送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核， 

      並於五月底前將評鑑結果報請校長核定。 

第七條教師對評鑑結果不服者，得於評鑑結果通知送達之日起十日內向校  

      教師評審委員會提出申復，申復以一次為限。對申復結果不服者， 

      得依本校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要點之規定提出申訴。 

第八條本學院應將評鑑成績送教師評審委員會，請其遴選教師 1至 2名 

      為本學院績優教師。 

第九條本要點未規定事項，悉依本校相關規章辦理。 

第十條本要點經院務會議通過後發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